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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3月30日讯 (记者
晋森 通讯员 屈庆东) 30

日，济宁市中院举行关于集中
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犯
罪行为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
通报行动情况，其中，拒不执行
的郑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震慑了一批“老赖”，执结标的
额316万元。

新闻发布会上，首先通报
集中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等犯罪行为专项行动情况。此
次专项行动打击的对象有两
类，一类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
的财产罪，妨害公务罪；另一类
是法院认为被执行人或相关人
员的妨害执行行为不构成犯

罪，但需要司法拘留进行惩戒。
在通报的5起案件中，对郑

某拒不执行判决罪、张某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以及丁某非
法处置查封的财产和江某妨害
公务依法进行了刑事处理，分
别判处郑某和丁某有期徒刑一
年，尹某逃避执行被司法拘留。
专项行动期间，法院共向公安
机关移送涉执犯罪线索155件，
截止到目前，公安机关立案 2 3

件，其中6件当事人自动履行后
公安机关撤销立案，1件已经人
民法院审理并宣判，3件处于人
民法院审理阶段，2件处于人民
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

专项行动期间移送需要公
安机关协助查找、控制的共488

人，公安机关协助查控以来，已
协助拘留76人，并有39名被拘留
人认识错误、主动履行义务，57

起案件实际执行完毕，到位标
的1233721元。同时，受专项活动
的震慑，已有34名尚未履行义务
的被执行人主动到法院履行义
务，执结标的额3163677元。

“部分被执行人或相关人
员无视法律规定，蔑视法律权
威，不仅不能主动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反而拒绝
执行、逃避执行、妨碍执行甚至
暴力抗拒执行，严重影响了法
律尊严，破坏了法律实施，侵害
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济宁
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李
培宪表示说。

本次通报的5起案件中，
郑某有执行能力却拒不执行
法院判决，一审被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

据介绍，任城区人民法院
曾判决郑某赔偿赵某等人21

万余元，判决生效后，郑某却
迟迟不履行，赵某等人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随后，法院立
案受理，依法向郑某送达执行
通知书和传票，责令郑某履行
生效判决确定的赔偿义务。但
经任城区人民法院多次传唤，
郑某均未到庭。经调查，郑某

长期打工，有稳定的收入来
源，经查明其务工期间工资收
入为12 . 8万余元，但郑某将其
收入隐匿用于归还其他债务，
且外出躲避法院执行工作，拒
不履行生效的民事判决。

2014年4月23日，郑某因
涉嫌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被任城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任城区法院审理认为，郑某对
法院的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
不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
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据此，
判处郑某有期徒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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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妨害公务罪被判刑

而在另一则案件中，杨某
伙同他人对汶上县法院执行
局工作人员进行殴打，阻碍执
行人员执法，并将其中一名法
院执行人员眼部打伤，经鉴定
构成轻伤。因妨害公务罪，杨
某被判刑一年，缓刑二年。

2013年3月8日，杨某因涉
嫌犯妨害公务罪被汶上县公
安局刑事拘留，同年3月21日
被批准逮捕。汶上县人民检察
指控杨某犯妨害公务罪，于

2013年5月2日向汶上县人民
法院提起公诉。汶上县人民法
院经开庭认为，杨某以暴力方
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
法执行职务，其行为已构成妨
害公务罪。鉴于杨某自愿认
罪，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
失，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据
此，判决杨某犯妨害公务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
年。

本报记者 晋森

新闻发布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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